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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委员会文件 
 

 

力党发办字〔2021〕33号 

 

 

中共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委员会关于印发
《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党史学习教育 

第三阶段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 

各党支（总）部、群团组织，所内各部门：： 

按照《关于印发<中国科学院党史学习教育第三阶段工作方

案>的通知》（直党字〔2021〕32 号）的要求，结合我所工作实际，

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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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委员会 

2021 年 12月 2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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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
党史学习教育第三阶段工作方案 

 

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到党史学习教育总结大会，是党史学

习教育第三阶段。为做好第三阶段重点工作，贯彻落实上级有关

工作要求，根据《中国科学院党史学习教育第三阶段工作方案》，

结合力学所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主要目标 

在深化党史学习教育中，切实抓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

的学习贯彻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

神上来，把学习全会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中科院提出

的“四个率先”和“两加快一努力”要求以及关于加强基础研究

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要求紧密结合起来，与中科院国家战

略科技力量的使命定位紧密结合起来，与力学所作为“国家队”“国

家人”的责任担当紧密结合起来，深入推进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

实践活动，进一步做到学党史、悟思想、办实事、开新局。 

二、重点工作 

1.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。所党委、各党（总）

支部要把学习全会精神作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任务，通过

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、“三会一课”、主题党日活动等，专

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、《决议》等，并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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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开展有深度的学习研讨。邀请有关专家进行宣讲。党员领导干

部结合各自实际带头宣讲。 

时间节点：12 月底前，所党委、各党（总）支部在前期学习

的基础上，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、“三会一课”、主题

党日活动等形式组织领导班子、党员干部开展专题学习研讨活动。 

责任部门：党群工作处、各党（总）支部 

2.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总结大会上的

重要讲话精神。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，认真做好

党史学习教育总结工作，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、善作善成。以

总结为新的起点，使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日常、抓在经常，形成长

效机制、发挥长效作用。 

时间节点：根据上级安排。 

责任部门：党群工作处、各党（总）支部 

3.加快推进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。在已有工作基础

上，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进

一步落实好办实事重点项目，探索建立长效机制。 

时间节点：报送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典型案例。对

已完成的重点项目进行验收评估，长期项目要有年度阶段性成果，

建立长效机制。 

责任部门：机关一、二党支部、学会党支部牵头，各党（总）

支部配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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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开展“党旗在科研一线高高飘扬”活动。结合年度党群评

优和“基层组织提升年”活动总结评估，发现和评选一批“四强”

标兵党支部和“党旗在科研一线高高飘扬”典型，凝练经验做法，

及时报送案例材料。 

时间节点：2022 年 1月下旬前，所党委结合年度党群评优和

“基层组织提升年”活动评估总结，组织好“四强”标兵党支部

推荐申报工作。 

责任部门：党群工作处、各党（总）支部 

5.推动“传承老科学家精神 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在行动”

专项工作。认真落实院党组关于专项工作的决策部署，加强组织

策划，创新方式方法，充分调动科技人员主动参与，加强科学家

精神故事报送。 

时间节点：12月底前。 

责任部门：党群工作处、各党（总）支部 

6.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。所党委将按照中央有关安排认真召开

专题民主生活会，认真进行党性分析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，确保

开出高质量高水平。 

时间节点：根据上级安排进行。 

责任部门：党群工作处 

三、组织领导 

各党（总）支部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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贯穿到党史学习教育各方面，持续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各项重点工

作，及时总结好经验好做法，报党群工作处，按照上级有关要求，

相关活动组织开展情况将纳入党建督查量化评估内容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综合处 2021年 12月 23日印发 
 


